
雲林縣身心障礙鑑定流程表 

申請心身心障礙之鑑定應檢具下列文件 

1、三個月內一吋照片二張 

2、户口名簿影本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雲林縣衛生局（05）5332849 

雲林縣社會局（05）5323395 

縣民 設籍之鄉鎮公所 不符合申請身心障礙鑑定表 

符合申請身心障礙鑑定表

提供身心障礙鑑定表 

至身心障礙指定 

鑑定醫療機構辦理鑑定 

由衛生局轉核定之鑑定表

至社會局，並由該局寄發

身心障礙手冊至公所轉交

村幹事送交本人 


